輔導農企業升級及研究發展貸款作業要點

99年04月26日經總經理核定

一、目的：

為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協助農企業提升技術能力或從事研究發展，以提高生產技術與產品品質或服務之附加價值，強化競爭力，促進農業產業升級，提供農企業升級計畫及研究發展計畫所需之資金。

二、貸款總額度：新臺幣50億元。

三、貸款對象：

依公司法設立之公司，且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農委會中期計畫「發展科技農業，打造效率優勢產業」之花卉、熱帶水果、植物種苗、種畜禽、水產種苗、觀賞魚類、良質米、有機農業、動物疫苗及節能減碳等10大類別產業及農委會指定產業之農企業。

（二）農委會核定從事農、林、漁、牧產業之新品種、新技術、新產品、技術服務及其他農業科學技術之試驗研究改良與開發創新之農企業。

申請研究發展計畫貸款者，應於國內設有研究發展部門及足夠執行申請計畫之研究發展或技術服務專門人才，其全職研究或技術服務人員達三人以上。

四、貸款用途：

（一）升級計畫－新產品、新生產技術開發、製造或自動化生產計畫所需之資本支出及週轉金。

（二）研究發展計畫－產品、生產技術研究發展或改良計畫所需之資本支出及週轉金。

五、貸款額度：

（一）升級計畫貸款額度以不超過計畫總經費80％為上限，得分次申請，每一農企業貸款總金額最高為新臺幣8仟萬元，計畫如有接受政府補助款者，應扣除之。

（二）研究發展計畫貸款額度以不超過計畫總經費80％為上限，得分次申請，每一農企業貸款金額最高為新臺幣6仟萬元，計畫如有接受政府補助款者，應扣除之。

六、貸款利率：

（一）資本支出：按全國農業金庫定儲利率指數加碼機動計息，最低加碼0.649％。

（二）週轉金：按全國農業金庫定儲利率指數加碼機動計息，最低加碼1.024％，週轉金期限1年以內者，最低加碼0.899％。

七、貸款期限：

（一）升級計畫貸款期限依計畫執行時間核定，資本支出最長15年，寬緩期最長3年；週轉金最長3年。

（二）研究發展計畫貸款期限依計畫執行時間核定，最長10年，寬緩期依計畫執行期程核定，最長3年。

八、動用方式：

依計畫書或實際需要，一次或分次撥付，資本支出應檢附相關支出憑證。

九、償還方式：

（一）升級計畫貸款利息按月繳納，本金自寬緩期滿後，每3個月為一期平均攤還。

（二）研究發展計畫貸款利息按月繳納，本金自計畫（寬緩期）期滿後，每3個月為一期平均攤還。

十、擔保條件：

借款人應提供本公司認可之擔保品；借款人擔保能力不足時，得向農業信用保證基金申請保證。
十一、申貸程序：

（一）農企業申請時，應提出計畫書及貸款相關資料。

（二）前項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1.公司概況。

2.升級或研究發展計畫內容及實施方式。

3.風險評估及因應對策。

4.資金籌措、運用說明及貸款償還財源。

（三）農企業屬農委會專案計畫核定之業者，其計畫書須先經農委會核定後，轉送本公司辦理，計畫書變更時亦同。

（四）農企業提出之計畫書，如涉及技術層次較高者，本公司得洽請農委會相關單位協助評估，或委請相關研究機構及專家協助評估。

十二、其他：

本作業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公司相關授信規定辦理。

十三、本作業要點經總經理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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